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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事，记者采访了
福建律师海都公益团福
建闽天律师事务所的沈
律师。他告诉记者，首
先，关于保费被业务员截
留问题，《刑法》第二百七
十一条对职务侵占罪和
贪污罪的规定，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
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
并处没收财产。业务员
林某在离职之前收取保
费并占为己有的行为，已
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林
某在离职之后收取保费
并占为己有的行为，涉嫌
构成诈骗罪。

同时，林某收取鲍女
士 589700 元保险金，是其
作为某保险公司业务员

的职务行为，并且保险公
司在鲍女士“断保”之后
没有尽到通知或告知义
务，因此后果应由保险公
司承担。

关于“被贷款”问题，
《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
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
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
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金。本案中，林某利用职
务便利获取到鲍女士及
其家人的身份证件、户口
本复印件，并伪造鲍女士
的“亲笔签名”，贷款获利
12万元的行为，涉嫌构成
骗取贷款罪。

10月 28日，福建省文
物局专家组对三明市沙县
区夏茂镇旗杆坟遗址考古
发掘项目进行了结项验
收。经过认真评议，认为
夏茂镇旗杆坟遗址考古发
掘项目工作思路清晰、科学
严谨、发掘方法科学，比较
全面地了解了遗址的文化
内涵、价值及保存状况，符
合相关规程要求，同意该考
古项目通过结项验收。

本次考古发掘项目是
为配合武夷新区至沙县高
速公路项目而开展的抢救
性考古发掘，由福建省考
古研究院、三明市文物保
护中心、沙县区博物馆联

合组成考古工作队，于
2023年 3月正式启动田野
考古调查工作。

历时 6 个月的发掘，
2023 年 9 月底，顺利完成
了沙县区夏茂镇旗杆坟遗
址考古发掘项目田野发掘
工作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本次发掘面积近 600
平方米，发现了新石器中
晚期地层堆积，揭露了灰
坑 21 个、柱洞 35 个遗迹，
出土了陶纺轮、石锛、石箭
镞等一批新石器时代珍贵
遗物及大量的陶片标本，
是继明溪南山遗址、将乐
岩仔洞遗址之后，三明市
第三个正式考古发掘的新

石器时代遗址，对于研究
当地新石时代至青器时代
的文化面貌和文化内涵具
有重要价值；为了解三明
区域内部早期文化交流情
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
时，对研究和探索福建省
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和分布
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沙县区夏茂镇
旗杆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已转入室内资料、标本整
理工作阶段，并计划根据
整理结果针对与之相联系
的重点区域、重点遗存进
行重点调查。

（文图来源于新福建
客户端）

三明发现又一新石器时代遗址
沙县区夏茂镇旗杆坟遗址考古取得阶段性成果，出土陶纺轮、石锛、石箭镞等

一批新石器时代珍贵遗物及大量的陶片标本

福州一市民用10年购买一款保险产品，保单到期后

120余万保费 只能领8万多元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福建分公司称，因公司未收到后5年的保费导致保单失效，且涉事业务员已离职；

律师认为，涉事业务员涉嫌构成多项违法行为，而保险公司也未尽到告知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

近日，福州市民鲍女士通过智慧海都平台报料称，她在10年间投保了120余万元，购买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以下简称“富德保险”）一款分红型保险产品，10年缴费期满后，想将本金和分红取出，却被告
知，“因缴费中止保单早已失效”。此外，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业务员擅自办理了保单贷款业务。

“投入120余万元，现在只能拿回8万多元，这让人难以接受。”鲍女士说。对此，富德保险表示，公司并未收到鲍
女士在后5年内投保的费用，涉事业务员也早已离职，该情况可能涉及经济犯罪。

N海都记者
林雅璇 梁展豪

据 鲍 女 士 回 忆 ，2015
年，保费交至第六年时，林某
让鲍女士将保费转给她去代
缴。故自 2015年起，鲍女士
每年将保费约 117940元（扣
除了每年的分红约 25000
元）转到林某个人账户，5年
共计约589700元。

鲍女士认为，保险公司
在发现保单出现断缴的情况
下，本应当第一时间通知投保
人，但在长达 5年的时间内，
她从未收到任何关于断缴保
费的通知，连保单失效的通知

都未收到，导致她误以为两份
保单仍持续正常有效，并继
续将每年的保费交给林某，
造成589700元不翼而飞。

此外，她还发现，保险系
统内这两份保单投保人的联
系地址及电话均为林某本人
的。鲍女士感到非常不满：

“保险公司未对两份保单情
况进行审查，也未向投保人
核实保单的相关信息，对公
司业务员的执业规范培训以
及对业务员、公司业务的管
理明显存在缺陷。”

鲍女士告诉记者，2010
年 2月，她在富德保险分别
为子女投保了一款名为“生
命伙伴财富连连年金保险
（分红型）”的保险，缴费期为
10年，两份保单每年共计缴
纳保费 142940元，每年共计
可领取保险分红约 25000
元。“业务员林某告诉我，10
年后连同本金和分红，我可
以拿到 140余万元。”鲍女士
说。

2021 年 11 月 24 日，鲍
女士在林某陪同下前往富德
保险办理退保业务。鲍女士

说，林某称钱会分几次返还，
所以这一次退多少都不需要
去询问工作人员。鲍女士拿
到了 8万余元后，却一直没
等来余下的钱款。

多次询问林某无果后，
2022年 8月，鲍女士再次前
往富德保险要求返还本金和
分红，却被告知保单早已失
效。“现场工作人员说，因为
没有收到后 5年的保费，两
份保单都已失效了，所以分
红的金额较低。”令鲍女士诧
异的是，10年间她从未断缴
过，为何会没有缴费记录？

连同本金和分红，本可拿到140余万

保费交至第6年后
钱转给业务员代缴

除了“失踪”的 589700
元，鲍女士在与富德保险沟
通的过程中还发现，自己竟

“被办理”了保单贷款业
务。鲍女士说，2021年年底
去退保时就发现自己的投
保信息中有“贷款”的字样，
但当时林某告诉她“不必在

意”，她便没有深究。
直到2023年8月3日，

鲍女士到富德保险调取了
贷款申请材料，才发现自
己“被办理”了金额为 5万
元和 7 万元保单贷款，材
料中有自己和家人的身份
证件、户口本复印件，还有

自己的“亲笔签名”。所有
贷款款项全部转至另一张
银行卡上。接连发现的事
情令鲍女士震惊不已，她
表示自己从未在富德保险
办理过贷款业务，也没有
办理过那张那张银行卡。

“这张卡在我的名下，但我

也是第一次知道，并非我
本人办理的。”鲍女士前往
这家银行国货路支行询问
相关情况，得知该卡早在
2010年就已经开立了。

鲍女士表示，希望富德
保险能将前5年的保费全额
返还，以减少自己的损失。

还发现“被办理”保单贷款业务

11月3日，记者来到富
德保险了解相关情况。工作
人员表示，并未查到鲍女士
后5年的缴费记录。“鲍女士
目前能拿到的钱就是以她
保单失效的这一天为准。”工
作人员还透露，业务员林某
早在2016年左右就已离职。

对“保单贷款业务”一

事，工作人员称，“目前无法
核实贷款业务是否为本人
办理，凭借现有的材料，无
法人为地判断签名是否属
于伪造、钱款去了哪里。”当
时的贷款业务是否为业务
员林某代为办理？工作人
员称，因已经过了太多年，
没有监控材料，无法回溯当

时的场景。保单失效后是
否有通知到本人？工作人
员表示，有拨打过保单上的
电话，但也不能确定电话号
码是否为鲍女士本人的。

工作人员表示，林某
的行为可能涉嫌经济犯
罪，对公司也造成了损
失。“我们会通过第三方，

如消保中心，来调解和鲍
女士的纠纷，也会通过法
律途径来维权。”

随后，记者联系了福
建省保险行业协会，反映
了鲍女士的遭遇。对此，
协会工作人员表示，将与
鲍女士及富德保险进行联
系，并促进双方调解。

保险公司：业务员已离职，将通过第三方来调解纠纷

律师：当事业务员涉嫌职务侵占罪、诈骗罪、骗取贷款罪

发掘区航拍图（由南向北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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